
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455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08 月 05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一○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五五號

上　訴　人　陳憲法

訴訟代理人　顧立雄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唐玉盈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陳怡辰

訴訟代理人　李永然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黃介南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

民國一○三年十月七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（一○二年度重

上字第七五一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。

    理  由

本件上訴人主張：坐落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段○○○○○○

地號（重測○○○區○○○段四小段第三八之三○地號）土地（

下稱系爭土地）為兩造家族祖厝土地，於民國六十四年間在其上

興建門牌號○○區○○○路○○號一至四樓房屋（下稱民生西路

房屋），其中二、三樓分配予伊，一、四樓分配予伊兄陳憲清。

訴外人即伊及陳憲清之母陳鄭新厝於九十四年間死亡後，伊始發

覺上開三樓房屋竟登記為陳憲清所有，系爭土地則登記為被上訴

人、陳憲清共有，應有部分依序為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二，經伊向

陳憲清反應，陳憲清承諾將該三樓房屋所有權全部及系爭土地所

有權應有部分六分之一（下稱系爭三樓房地）移轉登記（下稱系

爭移轉登記）予伊，伊並與陳憲清於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民

生西路房屋一樓機車行達成協議，陳憲清允諾將系爭三樓房地移

轉登記予伊（下稱系爭協議）。惟陳憲清未及辦理系爭移轉登記

，即於一○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死亡，系爭三樓房地由被上訴人單

獨繼承等情，爰依系爭協議及繼承之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上訴人

為系爭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。

被上訴人則以：系爭三樓房屋於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，為陳

憲清原始取得，伊從未聽聞陳憲清表示欲將系爭三樓房地所有權

移轉登記予上訴人。上訴人提出之錄音光碟係以不正方法所取得

，並無證據能力。縱認陳憲清與上訴人達成系爭協議，系爭協議

之性質應屬贈與，陳憲清業已撤銷該贈與協議，伊再以一○三年

二月五日書狀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原審將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廢棄，改判駁回上訴人之請

求，無非以：上訴人與陳憲清為兄弟，雙方就系爭土地所有權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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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分原各為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二，其地上建物即民生西路房屋

之一、三、四樓登記為陳憲清所有，二樓登記為上訴人所有。陳

憲清死亡後，系爭三樓房地由被上訴人單獨繼承。陳鄭新厝死亡

後，遺有台北市○○○路○段○○巷○○○○號房地（下稱中山

北路房地），經其繼承人協議分割由陳憲清繼承，陳憲清則給付

上訴人新台幣（下同）七百餘萬元以為補償。該項遺產分割協議

範圍不包括系爭土地及其上民生西路房屋之事實，為兩造所不爭

。上訴人主張其與陳憲清達成系爭協議之事實，雖提出錄音、錄

影光碟（下稱系爭光碟）及對話譯文為證，且被上訴人當時在場

等情，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，惟上訴人未經陳憲清之同意，竊

錄雙方對話之影像與內容，上訴人復主張其與陳憲清締結系爭協

議，雙方自得訂立書面協議，並就所有權移轉方式、稅捐與代書

費用負擔等事項詳加約定，以示慎重，則上訴人不循正當程序訂

立書面協議以保存證據，卻以不法侵害陳憲清隱私權之方式取得

證據，基於利益權衡原則，應認不得阻卻違法，系爭光碟即欠缺

證據能力，上訴人自不得於本件訴訟程序中利用系爭光碟。其次

，系爭土地係陳憲清成年後，先後以其名義向訴外人鄭克昌等六

人及訴外人鄭金鍊購買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，其上民生西路房屋

建造時，一、三、四樓起造人為陳憲清，二樓為上訴人，辦理第

一次保存登記時，陳憲清登記為三樓房屋所有人，並自六十六年

至六十八年、七十年至八十一年、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、八十七

年、一○一年繳納房屋稅，足證陳憲清自始即為系爭三樓房地之

所有人。而陳鄭新厝生前與上訴人同住二樓，家族經營之美容院

亦位於二樓，縱認陳鄭新厝出資購買系爭土地後興建地上建物，

惟陳鄭新厝未自己管理、使用系爭土地及地上建物，將建物分別

由陳憲清與上訴人管理、使用，其性質自非借名登記而應屬贈與

。至於被上訴人係奉陳鄭新厝之命將系爭三樓房屋交予上訴人占

有及出租收益，由上訴人自八十五年起至一○三年二月間止繳納

系爭三樓房屋水、電、瓦斯費，並自九十四年間起至一○○年間

止繳納房屋稅，惟陳鄭新厝未於六十五年間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

時指示由上訴人取得所有權，並由上訴人取得相對應基地所有權

應有部分，且長達二十九年間未指示陳憲清將系爭三樓房地所有

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，衡情顯無將系爭三樓房地贈與上訴人之意

。此外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於六十五年間受分配系爭三樓房地

，從而，上訴人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系爭三樓房地所

有權登記，不應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礎。

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，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

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，為達此目的，有賴發現真實，

與促進訴訟。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，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

、正當程序、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。又民事訴訟

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

證據能力設有規定，就違法收集之證據，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

無證據能力？尚乏明文規範，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

理，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、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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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輕重、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（即預防理論）等加以

衡量，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。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，自須以

該違法收集之證據，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

之方法、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、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

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，

始足當之。本件上訴人未得其對話之他方陳憲清之同意擅自錄音

、錄影時，被上訴人當時在場，乃原審確定之事實，且上訴人主

張該錄音、錄影之地點係在民生西路房屋一樓機車行（見第一審

士調卷六頁），似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；果爾，該機車行應為一

般顧客得以公然進出之場所，被上訴人復行在場，陳憲清與上訴

人對話時既不掩形聲，不畏聞見，則其究竟有無隱密其與上訴人

間對話內容不欲人知之意圖，而足以構成上述以侵害人格權之方

法或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或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違背保護重

大法益之法規或其違背之態樣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序良俗之情形？

尚有待釐清。況陳憲清已經死亡，上訴人亦無從經由法院依職權

訊問陳憲清之程序作為證據方法（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七條之

一第一項參照），則權衡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與上訴人

收集證據手段之方式，是否有否認上訴人提出系爭光碟之證據能

力之必要？依上說明，即非無進一步研酌之餘地。原審未遑詳求

，逕以上訴人係以不法侵害陳憲清隱私權之方法取得證據，系爭

光碟欠缺證據能力云云，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，自嫌速斷。

上訴論旨，執以指摘原判決為不當，聲明廢棄，非無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

一項、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四  年    八    月    五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林  大  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魏  大  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謝  碧  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  麗  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鄭  傑  夫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四  年    八    月   十七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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